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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吉祥 在《 财 会 通 讯》

1990年第 7 期上发表了《 谈我

国无形资产的范围 及 评 估 方

法》 一文。文章认为，进行无

形资产的评估应先 界 定 其 范

围。1.确定什么是无形资产，

应根据我国国情来考虑；2.界
定无形资产的范围，还应考虑

到无形资产的自身属性和构成

要素。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

无形资产的范围不 应 搞得 过

大，而应集中精力解决那些与

企业生产经营息息相关的、能

成为企业物质技术基础、增强

企业经济实力的无形资产。因

此，我国现阶段的无形资产评

估范围应是企业中大量存在的

专利权、商标权、厂商名称、技

术秘密及相应的特许经营权和

场地使用权。 “商誉”、 “版

权”、 “开办费”等不应包括

在此之列。

关于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文章认为有成本法、

收益法、权益法和比例法四种.
1.成本法：依据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计价.对现

存于企业大量尚未计价入帐的无形资产，和原始价值

与实际累计投资相差过大的无形资产，适用追加成本

法。

2.收益法：以无形资产 收益作为评估其价值的标

准。一般在产权变更条件下采用。

3.收益法：这种方法适 用于横向联合企业和中外

合资企业，一般是依据一方提出投资额 构成中无形资

产所占的数额或比重为基数，等比例或等级数额确定

对方无形资产的价值。

4.比例法：以有形资产价值作为参照物评估无形

资产价值。这种方法一般适 用于 企业兼并时无形资产

价值的评估。

文章还提出了无形资产评估应考虑的十项综合因

素，并认为无形资产应及时进行评估，纳入企业资产

进行帐内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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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材料采购报销中

“材料重估”的帐务处理

黄树棠重庆毛纺织染厂

读 了 《 财务与会计》 1989年第6 期 阎 凤 翔 同 志

《 处理材料采购报销中两个帐 务问 题的做法》 和今年

第4 期武玉海同志《 关于材料采购报销中暂 估入帐问

题的帐务处理》 文章后，对两文中提出的 解决 材料暂

估入帐业务中“材料重估”现 象的方法，谈点自 己 的

不同看法，以 与阎凤翔和武玉海二同志 商 榷。
解决 “材料重估”的问题 ，如果按 照阎 文中的帐

务处理方法去做，就会出现 象武文中所说 的那样，材

料明细帐（仓库帐卡）余额 大于总帐 余 额的 现象；要

是按武文中的帐务处理方法进行，就会导致期 末 未办

理入库转帐手续的材料实际成本的合计金 额 与明细帐

余额不符。
笔者认 为解决 “材料重估”问题的较 好方 法是：

（1）在材料采购帐户下增设 “重 估 材 料”明细

帐户，核算重估材料的实 际 成 本。

（2）按阎文中提出的方法 “确 定重 估金额” ，

作如下会计分录：借记“材料 ”， 贷 记 “ 材料 采购

——重估材料”。采用计划 成本 进行 日常 核 算 的企

业，当计划成本大于实际成本时，要同 时借 记 “材料

采购——重估材料”，贷记 “材料成本差异”，计划

成本小于实际成本时作相反分录。下 月 采购人员向财

会部门报送入库凭证，按 材料实际成本转帐 ，作如下

会计分录：借记 “材料采购—— 重 估 材 料 ”， 贷记

材料采购——按 采购人员姓名设置的明 细帐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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